附件1  竞聘条件及岗位职责
一、竞聘条件

1.中共党员，热爱党的教育事业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，坚决贯彻执行学校的决议、决定，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政策水平；

2.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具有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，有良好的学习能力、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；

3.爱岗敬业、勤政廉洁、作风正派，师德师风良好，身心健康，有充足精力投入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；
4.具备学生工作经历：从事辅导员、学工管理、团学管理工作5年以上，熟悉学生日常管理、评奖评优、心理健康、突发事件处置、学风建设。
二、岗位职责
学院党委与校团委双重领导下的基层团学工作第一责任人，统筹思想引领、组织建设、团学活动、服务育人与队伍管理，为学院立德树人与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支撑。

1.坚持党的领导，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团员青年头脑，组织团员青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，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学习团章和团的基本知识；
    2.加强理想信念教育，开展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，引导团员青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强化政治认同、涵养家国情怀、增强使命担当；

3.宣传、执行党的政策，贯彻党组织的决定和上级团组织的决议，组织动员团员青年创先争优，在参与中心工作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，在校内外充分发挥团员模范带头作用；

4.加强团员发展和教育管理，坚持标准、科学调控、规范程序、提高质量，严肃组织生活，抓好仪式教育，做好团员组织关系管理和转接，执行团的纪律；

5.完善党团组织一体化育人链条，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工作；

6.注重实践育人，组织广大团员学生在校内外开展志愿服务、创新创业创造、见习体验、文艺体育等社会实践活动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社会化能力；

7.服务学生成长，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，关心帮助解决学生在学业进步、就业发展、家庭生活、身心健康、社会融入、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；

8.加强团组织规范化建设，规范学生团组织设置，加强对下级团组织的工作指导、监督和考核；

9.在校党委和学院党委领导下，健全完善工作机制，加强对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的指导管理，引导支持其依法依章依规抓好建设、开展工作、发挥作用、形成合力；

10.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积极主动参与防范化解风险，维护校园和谐稳定。

